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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现场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 年 11 月 15 日 14 点 00 分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滨河西路 51 号摩天石 3 号楼 101 室公司会议

室 

二、网络投票系统及起止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18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三、会议主持：董事长 

四、会议方式：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五、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主持人向大会报告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及其代表的股份数 

（三）公司董事会秘书向大会宣读《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四）主持人向股东大会宣读本次会议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审议《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六、股东或股东代表对议案进行提问，由主持人或其指定的有关人员予以回答 

七、工作人员向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下统称“股东”）发放表决票，并由股东对上述议案

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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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持人提请与会股东推选两名股东代表，与会监事推选一名监事，并在律师的见证下，

参加表决票清点工作，并对网络投票情况进行汇总 

九、主持人根据表决结果宣布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是否通过 

十、见证律师宣读《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十一、主持人宣读《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十二、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十三、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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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太原狮头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特制定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规则。 

一、会议的组织方式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 

2、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本次会议的出席人员是：凡是在 2018 年 11 月 9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全体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

参加表决；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本次会议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所规

定的股东大会的职权。 

二、会议的表决方式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按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数额行使表决

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2、本次会议审议一项议案，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3、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认真审议各项议案或报告后，

填写表决票进行表决，由律师、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和统计表决结果。 

4、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若已进行会议报到并领取表决票，但未填、

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该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自动放弃表

决权利，其所持有的表决权在统计表决结果时作弃权处理。 

5、本次会议设：计票人两名，由股东代表或监事担任；监票人一名，由本公司监事或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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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代表担任。计票人和监票人负责表决情况的统计核实，并在《表决情况汇总表》上签名确

认。议案表决结果由监票人当场宣布。 

6、会议主持人根据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宣布议案是否通过。 

三、要求和注意事项 

1、出席会议人员应遵守会场纪律，不得随意走动和喧哗，不得无故退场。 

2、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如有质询、意见或建议时，应举手示意，在得到会议主持人的

同意后，方可发言。 

3、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应认真审议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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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具体内容

如下： 

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收到独立董事徐隽文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徐隽文女士

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时辞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根

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徐隽文女士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

事人数低于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因此，徐隽文女士的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新的独立董事后生效。 

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全体成员一致

同意提名刘文会先生（简历详见下述内容）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

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独立董事候选人刘文会先生的相关资料已报

送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独立董事候选人刘文会先生简历如下：  

刘文会，男，1977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致公党员，博士研究生，

具有律师职业资格证书。2003 年至今任职于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任法学教师。现兼任

本公司独立董事。 

刘文会先生未持有狮头股份的股份，不是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尚未解

除的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最近一

次行政处罚未满三年和最近三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以上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15 日 


